
专项支出绩效自评表

填报单位 广州市越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金额单位：万元

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抚恤补助专项经费 评价年度 2023 评价金额 2747.77

联系人 王博军 联系电话 020-37601719 联系邮箱

实施文件依据
《广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广州市财政局转发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财政厅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

活补助标准的通知》（穗退役军人字〔2022〕391号）

项目名称

（一级项目）
优抚褒扬类

项目名称

（二级项目）
抚恤补助专项经费

资金情况

资金安排情况
预算计划安排 2747.77

实际分配下达 区本级 2,747.77 转移支付至下级 0.00

资金使用情况 实际支出金额
区本级

2,625.86 转移支付至下级 0.00

绩效目标情况 预期总体目标

抚恤优待实行国家和社会相结合 ，保障抚恤优待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

保障抚恤优待对象的生活不低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按时足额发放优抚对象抚

恤（医疗、生

活）补助和保障优抚对象待遇等资金等资金 ，使优抚对象等人员的基本生活得到

有效保障。

是否如期实现预期总体目标
通过发放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 ，使优抚对象等人员

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指标评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评价年度预期值 评价实际完成值 指标完成情况 完成比列（%） 自评分数 未达标原因分析 评分标准

过程

资金管理 资金支出率 12 95% 95.57% 已完成 95.57 12

1.主要依据“支付额/预算额

度*100*指标权重”计算核定

得分。2.资金支出率100%的

，得12分；100%＜资金支出

率≤80%的，得9分；80%＜资
金支出率≤60%的，得7分；

资金支出率＜60%的，得0分

。

事项管理 监管有效性 8 有效监督 有效监督 已完成 100 8

各级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项

目建设或方案实施开展有效的

检查、监控、督促整改的，得

满分；否则，视情况扣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人数（人） 13.33 符合政策发放人数 全部达成预期指标 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 100 13.33

1.定量指标：自评分数=评价

年度实现值/评价年度预期值

*指标权重*100；2.定性指标

：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

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

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

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挡，分别按照8

0%（含）-100%、60%（含）

-80%、0-60%填写完成比例。

自评分数=完成比例*指标权

重*100。3.满意度大于等于9

0%的得10分，满意度小于90%

且大于等于80%的得8分，满

意度小于80%且大于等于60%

的得5分，满意度小于60%得0
分。

质量指标
按规定标准发放执行

率（%）
13.33 =100% 100 已完成 100 13.33

1.定量指标：自评分数=评价

年度实现值/评价年度预期值
*指标权重*100；2.定性指标

：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

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

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

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挡，分别按照8

0%（含）-100%、60%（含）

-80%、0-60%填写完成比例。

自评分数=完成比例*指标权

重*100。3.满意度大于等于9

0%的得10分，满意度小于90%

且大于等于80%的得8分，满

意度小于80%且大于等于60%

的得5分，满意度小于60%得0

分。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率（%） 13.34 =100% 100 已完成 100 13.34

1.定量指标：自评分数=评价
年度实现值/评价年度预期值

*指标权重*100；2.定性指标

：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

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

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

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挡，分别按照8

0%（含）-100%、60%（含）

-80%、0-60%填写完成比例。

自评分数=完成比例*指标权

重*100。3.满意度大于等于9

0%的得10分，满意度小于90%

且大于等于80%的得8分，满

意度小于80%且大于等于60%

的得5分，满意度小于60%得0

分。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优抚对象基本生活得

到保障
13.34 有效保障 有效保障 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 100 13.34

1.定量指标：自评分数=评价

年度实现值/评价年度预期值

*指标权重*100；2.定性指标
：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

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

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

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挡，分别按照8

0%（含）-100%、60%（含）

-80%、0-60%填写完成比例。

自评分数=完成比例*指标权

重*100。3.满意度大于等于9

0%的得10分，满意度小于90%

且大于等于80%的得8分，满

意度小于80%且大于等于60%

的得5分，满意度小于60%得0

分。

优抚对象获得感提升 13.33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全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 100 13.33

1.定量指标：自评分数=评价
年度实现值/评价年度预期值

*指标权重*100；2.定性指标

：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

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

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

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挡，分别按照8

0%（含）-100%、60%（含）

-80%、0-60%填写完成比例。

自评分数=完成比例*指标权

重*100。3.满意度大于等于9

0%的得10分，满意度小于90%

且大于等于80%的得8分，满

意度小于80%且大于等于60%

的得5分，满意度小于60%得0

分。

满意度指标
发放工作满意度

（%）
13.33 =100% 100 已完成 100 13.33

1.定量指标：自评分数=评价

年度实现值/评价年度预期值

*指标权重*100；2.定性指标

：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全

部或基本达成预期指标”、“

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

效果”、“未达成预期指标且

效果较差”三挡，分别按照8

0%（含）-100%、60%（含）

-80%、0-60%填写完成比例。

自评分数=完成比例*指标权

重*100。3.满意度大于等于9

0%的得10分，满意度小于90%

且大于等于80%的得8分，满

意度小于80%且大于等于60%

的得5分，满意度小于60%得0
分。

合计 100 100

存在问题问题与改进措施：（自评工作质量、资金管理、项目管理、项目绩效等方面）

存在问题 改进措施

暂无 无


